
2018年峨眉山市司法局部门预算支出

绩效报告

（报告范围包括机关和下属单位）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概况

（一）机构组成。

2018年度，纳入司法局本部门决算汇编范围的独立核算单位共 1个，其中：

（1）单户录入1户，其中含单位1个，占单位总数的100%；与去年相比无增减。

（2）行政单位汇总录入1户，其中含单位1个，占单位总数的100%；与去年相比无增减。

行政单位1个，与去年相比无增减。

执行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的单位1个，与去年相比无增减。

一级预算单位1户，与去年相比无增减。
机构组成：政府行政部门

机构职能。

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司法工作的方针、政策和法律、法规及规章；制订全市司法行政规范性文件，编制全市司法行政工作的中长期规划、年度计划，并组织实施。指导全市各行各业的法制宣传和依法治理工作。负责指导和监督律师工作、公证工作和基层法律服务工作。监督管理法律援助工作。指导、监督基层司法所建设和全市人民调解工作。组织开展对非监禁刑刑罚执行对象的社区矫正工作；协助当地政府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。指导司法行政系统依法行政工作。负责司法行政系统的计划、财务、车辆等物资装备的管理工作和内部审计工作。指导、监督司法行政系统队伍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，负责律师、公证、基层法律服务机构的党建工作。承办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2018年重点工作任务：围绕中心工作,全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;围绕人民群众满意，全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提质提速;围绕工作机制创新,全力推进司法行政法治化建设规范运行;围绕社会和谐稳定,全力推进社会治理工作稳中向好;紧扣改革目标，全力推进司法行政改革破题着墨;围绕长远发展,全力推进司法行政基础建设优化提升;围绕全面从严治党，全力推进司法行政队伍建设提档升级。
人员概况。

在职人员人数：47人，退休人员人数：26人，临聘人员人

数：18人。
二、部门财政资金收支情况

（一）部门财政资金收入情况。

2018年部门（单位）收入、支出年初预算940.81万元，比2017年870.29万元增加70.52万元，主要原因是人员增加和政法岗位津贴导致人员经费增加、公务运行经费增加，法律援助项目经费增加。

2018年度执行中调整追加234.62万元，原因是：增加2017年度在职干部目标奖172.64万元、法律援助经费23万元、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奖补资金15万元、业务装备费8万元、办案经费12万元、春节慰问雷马屏监狱经费5万元、矛盾纠纷调解包案经费8.60万元、驻村帮扶工作经费3万元、对口支援马边彝族自治县工作队工作经费4.51万元、“两新”组织党建经费1.2万元、清退临聘人员慰问费0.20万元、双创工作经费2.68万元、工资调标和保险缴费调标导致人员经费增加等；基层司法业务经费减少31.28万元。
部门财政资金支出情况。

财政拨款支出总额为1163.57万元，其中：公共安全999.21万元，社会保障和就业77.93万元，医疗卫生17.19万元，住房保障支出56.14万元，城乡社区支出6.47万元，农林水支出6.63 万元，年末结转和结余76.92万元。

2018年度支出基本情况，与上年度对比情况，包括增减绝对值与幅度，增减变动主要原因如下：

1．支出与预算对比分析

（1）基本支出决算比预算增加179万元，主要原因是增加人员经费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179万元。
（2）项目支出决算比预算增加43.76万元。增幅原因：增加业务装备经费支出6.69万元，增加法律援助经费支出25.83万元，增加春节慰问雷马屏监狱经费支出5万元、增加矛盾纠纷调解包案经费支出8.6万元、增加双创工作经费2.68万元，增加编外人员标准调整经费3.78万元，增加驻村帮扶工作经费（含对口支援马边工作队工作经费）7.51万元、增加“两新”组织党建经费支出1.2万元，增加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奖补资金支出13.62万元，增加清退临聘人员慰问费0.2万元；减少基层司法业务经费支出31.28万元(原因是调剂预算指标划拨到18个镇乡司法所)，减少社区矫正业务经费支出0.07万元。

2．收入支出结构分析

2018年基本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85.26%；项目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14.74%。
三、部门财政支出管理情况

（一）预决算编制情况。

按照财政局的要求及时编制2019年预算、2018年决算、按时填报绩效目标，提前细化专项预算、结余结转由财政局国库支付中心专户管理。其中，基本支出结余结转3.5万元；项目经费结转情况主要是：办案经费27万元，业务装备费16.09万元，法律援助工作经费6.88万元，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奖补资金23.44万元。
（二）执行管理情况。

我局财务管理、决算组织、编报、审核分别由专人负责；我局决算公开工作在规定时间及时公开。

2018年财政拨款收入1175.43万元，财政拨款支出1163.57万元，上年结转收入65.05万元。

6月财政拨款收入800.97万元（占全年的64.57%），支出651.82万元(占全年的56.02%)；9月财政拨款收入1024.13万元（占全年的82.56%），支出856.67万元(占全年的73.62%); 11月财政拨款收入1158.06万元（占全年的93.36%），支出1023.45万元(占全年的87.96%)。全年执行进度、中期评估较好。

（三）支出绩效情况。

1．部门支出绩效。

（1）行政运转保障。

司法局预算安排支出主要用于保障部门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以及承担司法行政事业发展相关工作。 
　　基本支出，是用于保障司法行政机关、下属司法所等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，包括基本工资、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、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办公设备购置等日常公用经费。 
　　项目支出，是用于下属司法所、法律援助中心等机构为完成特定的司法行政工作任务，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。

经费及时到位保障了机关的正常运转、履行政府职能职责总体情况较好。

（2）机关厉行节约。

2018年司法局无出国计划，出国（境）经费预算0万元。　2018年公务接待费预算0.5万元，较2017年预算上升150%，主要原因是业务交流工作需要，接待上级部门到我市调研、交流、指导的批次增加。公务接待严格按照规范标准，严格控制公务接待支出。公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预算14.5万元，其中：运行维护费14.5万元，较2017年上调18.85%，主要原因是2018年无新购公务车辆计划，现有车辆使用时间较长，维修频率增加。2018年底，单位车辆保有量3辆。

2018年“三公”经费财政拨款支出11.83万元，同比上升4.23%。其中：公务接待费为0.45万元，公车运行维护费11.38万元。同比上升原因为：上级部门检查次数增加，公务接待批次和人次增多。部分车辆购置年代久远，车身问题多、维修次数多导致修理费增加；司法业务和其他市上交办的重点工作派车上山下乡时间多，油耗增多。

（3）机关节能降耗。
大力推行政务信息化，充分使用网络办公，减少公文数量。规范办公用品的配备、采购和领用制度，耗材实行专人管理，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。提倡简短通电话，杜绝在办公室使用公话聊天。加强公务用车管理，严格燃油定额管理，严禁公车私用、私车公支等，节假日期间对公务用车进行封存。全员自觉节约用水、用电，节能减耗收效良好。

2．专项预算项目（待批复项目）支出绩效。

（1）资金绩效分配情况。

执行《四川省省级财政专项资金绩效分配管理暂行办法》，共涉及业务装备经费、办案经费、司法所规范化建设奖补金3个项目，由上级财政部门统一分配安排。

（2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。

制定业务装备配备实施计划上报上级乐山市司法局、待上级部门批复并款项拨付到位后按计划执行。各个项目专款专用，按照相关专项经费使用规定进行管理。
（3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
购置了一批矫正信息管理系统装备以及档案除湿设备；为司法所配备了业务装备电脑一批，全市18个司法所均已完成标准化建设。桂花桥镇司法被命名为“省级规范化司法所”。全力推进社区矫正中心和信息化建设，12月底，18套远程督察系统和OA办公设备将全部安装到位，社区矫正中心即将投入使用。
依托政务中心，整合现有资源，建成了集法律服务、法律援助、人民调解和公证于一体的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。

（四）财务管理情况。

财务管理做到统一管理、统一核算，并接受监督。合理编制并严格执行经费收支预算，如实反映财务收支情况，开展财务活动分析，加强国有资产和资金管理。财务人员严格执行会计制度，对报销单据认真审核，做到了报账手续完备，账目清楚，日清月结，定期报表。同时，严格按照政府采购制度采购办公设备。

（五）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。

会计核算工作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，财政拨款资金专款专用，资金支付依据和开支标准合法合规。

四、评价结论及建议

（一）评价结论：良好。

自我打分：总分：94分。
报送时效（3分），编制质量（8分），绩效目标（5分），专项预算提前细化（5分），预算公开（4分），绩效分配（10分），执行进度（8分），预算调整（8分），行政成本（6分），绩效评价（26分），决算审查（2分），决算公开（3分），结余注销（3分），绩效管理（3分）。
（二）存在问题。

预算执行进度还不够优化，我单位某些专项业务经费存在使用进度不均衡和跨年度使用问题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资金利用率。
改进建议。
加强用款计划管理，协调各相关业务股室提前做好项目用款计划，报领导审批后由财务严格执行；加强专项业务资金执行进度管理，减少跨年度使用；提高预算资金使用进度的预判性、计划性、执行性，有效提高预算资金利用率。

峨眉山市司法局 

2019年8月24日
— 2 —


— 2 —

